
实训课程规范 

实训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了规范我

院实训课程的实施，保证教学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范所指实训为各专业中设定的实训课程。实训课程应严格依据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执行，在既定的时间（时段）进行。 

第二条 实训内容明确，时间与理论教学同步；基地的选择应相对稳定，符

合实训课程要求。原则上，每个实训周应有 3 天及以上的实地实训。 

 

第二章 教师分工及职责 

第三条 实训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统筹、项目负责人及其他成员协助制。 

第四条 实训课程负责人由学院指定，其统筹该门课程的规划与实施，包含

实训指导团队人员的遴选，成绩登录老师的安排，实训课程实施的规划与设计，

指导手册、实施方案的编撰，与学生的沟通与协调、指导团队工作的沟通与协调，

实训过程学生的安全（总负责），课程考核方案的制定与提交等。 

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由学院与课程负责人商讨确定，其负责子项目的设计与

实施、协助课程负责人完成整个实训课程，包含项目前期调查、项目作业内容编

制、在动员大会上对本项目进行介绍及相关知识讲授、项目在实施中主导实施过

程、实训后本项目作业的批阅（所有学生）。 

第六条 其他成员由课程负责人及学院制定，可与课程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

身份重复，其主要负责学生纪律与安全管理、所有学生考核材料及成绩的收集整

理、成绩登录、考核材料提交、本课程后期教学检查应对。 

第三章 实训前准备 

第七条 实训课程负责人需在实训两周前向学院提出实训申请（申请表见附

件 1），学院同意后，由实践教学中心协助指导小组准备药品及设备，由学院办

公室负责实训车辆安排、教师及学生保险购买，由教学秘书向教务处报备实训时

间，以便做停课安排。 

第八条 开学前两周，课程负责人在学院的协助下应确定实训基地，实训基

地的选择遵循地点较近、能够满足多项实训内容、安全、环保等原则。实训前，



课程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对实训场地、设施进行安全运行现场考察（检查），保

证实训场所环境安全。 

第九条 开学初两周内，实训指导小组根据课程大纲自编实训指导书（手册、

指南），制定实训方案及考核方案（其中包括成绩评定细则），并报专业负责人审

核。指导书应包含实训目的、实训内容及简介、实训时段、组织方式、实施步骤

及要求、成绩评定方式等，模板见附件 2；实训方案应包含本次实训概况、具体

实训的时间及地点、具体实训内容、实训周的具体安排、指导教师的分工及职责、

学生具体分组及责任人明细、成绩评定及汇总分析，模板见附件 3。 

第十条 实训前，实训指导小组提前一周将实训指导书发放给学生，要求学

生在实训之前进行预习，且提前一周准备好实训所需材料及设备（如果需要）。 

第十一条 实训前，对实训班进行分组，原则上按 20 人/组进行分组，每个

实训组可再分成若干小组（建议 3 人/小组），以便讨论。 

第十二条 实训前，组织学生签订安全责任书并为学生购买保险。 

第四章 实训实施 

第十三条 实训课程应举行实训动员会，要求学生全面了解实训的目的、内

容、要求及安全事项，对实训需要的关键知识需事先讲解，对实训报告的撰写进

行培训，以便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充分调研、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以丰富实训报

告。 

第十四条 实训过程中，指导教师可通过小组讨论、查阅资料、调查报告等

形式为学生布置作业，作为学生过程成绩的一部分。 

第十五条 实训过程中，指导教师需全程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及时发现和

纠正学生的错误；要启发引导学生勤于发现和分析问题。 

第十六条 指导教师要认真对待实训课程，对旷课、迟到、早退及不听安排

的学生应提出批评教育；要关心爱护学生，帮助学生妥善解决实训中遇到的各种

难题。 

第十七条 要求学生做好规范、完整的实训记录，以备写实训报告。 

第十八条 实训结束前，应至少组织一次实训讨论会。 

第十九条 实训结束前，学生应提交完整、规范的实训报告。 

第五章 成绩评定及材料收集与归档 



第二十条 实训结束后，实训指导小组需以自然班为单位及时完成成绩评定

及材料收集。 

第二十一条 成绩评定方式应参照课程教学大纲执行，且各部分成绩应有材

料支撑。 

第二十二条 指导教师应对所有实训报告全批全改，对所有成绩进行汇总及

分析，并完善实训质量分析表（模板见附件 4）。 

第二十三条 实训指导小组应及时对所有归档材料按非试卷封面、成绩登记

表、记分册、平时成绩登记表、非试卷考核质量分析表、非试卷审核表、实训

申请表、实训指导书、实训方案、考核材料汇总（过程考核、实训报告）。 

第六章 实训指导教师课时分配 

第二十四条 实训工作量按学校下拨课时进行合理分配。 

第二十五条 指导教师课时计算方法为：教师课时=个人特殊职责课时之和 - 

缺课课时 + 平均课时 

对于个人特殊职责课时按如下方法计算： 

（1）课程负责人责人特殊职责课时，按 4 课时/自然班、6 课时/2 个自然班、

8 课时/3 个自然班计算。 

（2）项目负责人特殊职责课时，按每一项目 3 课时/自然班、4 课时/2 个自

然班、5 课时/3 个自然班计算，同一教师可同时主持多个项目。 

（3）学生成绩登录负责人特殊职责课时，按 2 课时/自然班计算。 

对于缺课课时按如下方法计算： 

团队成员原则上必须全程参与实训过程各个环节，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到位，

应当扣除相应课时。无论什么原因，只要没参与，缺课课时扣除 2 课时/天。 

对于平均课时按如下方法计算： 

平均课时=（实训总课时 – 团队特殊职责课时之和 + 缺课课时之和）/团

队成员总人数。 

第二十六条 在学校与实训相关规范出台之前，本院实训课程按此规范执行。 

                                             绿色智慧环境学院 

2019 年 11 月 18 日 

 


